
立足金融本质 妥善处理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 

  

互联网金融是金融与互联网相互融合形成的新型金融业务模式。其本质仍然是金融，潜

在的风险与传统金融没有区别，甚至还可能因互联网的作用而被放大，更需要监管与规制。

对此，要依据现有的金融管理法律规定，依法准确判断各类金融活动、金融业态的法律性质，

准确界定金融创新和金融违法犯罪的界限，妥善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等的界限。司法

实践中，互联网金融犯罪涉及最多的是关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的适用及与之

相关的单位犯罪认定。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认定 

 

对行为非法性的判断。涉互联网金融活动在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的情形下，公开宣传

并向不特定公众吸收资金，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可以认定行为具有非法性。实践

中，应当重点审查互联网金融活动相关主体是否存在归集资金、沉淀资金，致使投资人资金

存在被挪用、侵占等重大风险等情形。对于以下网络借贷领域的非法吸收公众资金行为，应

当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分别追究相关行为主体的刑事责任： 

中介机构以提供信息中介服务为名，实际从事直接或间接归集资金，甚至自融或变相自

融等行为，应当依法追究中介机构的刑事责任。特别要注意识别变相自融行为，如中介机构

通过拆分融资项目期限、实行债权转让等方式为自己吸收资金的，应当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

存款。 

中介机构与借款人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1)中介机构与借款

人合谋或者明知借款人存在违规情形，仍为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与借

款人合谋，采取向出借人提供信用担保、通过电子渠道以外的物理场所开展借贷业务等违规

方式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的。(2)双方合谋通过拆分融资项目期限、实行债权转让等方式为

借款人吸收资金的。在对中介机构、借款人进行追诉时，应根据各自在非法集资中的地位、

作用确定其刑事责任。中介机构虽然没有直接吸收资金，但是通过大肆组织借款人开展非法

集资并从中收取费用数额巨大、情节严重的，可以认定为主犯。 

借款人故意隐瞒事实，违反规定，以自己名义或借用他人名义利用多个网络借贷平台发

布借款信息，借款总额超过规定的最高限额，或将吸收资金用于法律明确禁止进入的投资股

票、场外配资、期货合约等高风险行业，造成重大损失和社会影响的，应当依法追究借款人

的刑事责任。 

对主观故意的证明。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原则上认定主观故意并不要求以明知法

律的禁止性规定为要件。特别是具备一定涉金融活动相关从业经历、专业背景或在犯罪活动



中担任一定管理职务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知晓相关金融法律管理规定，如果有证据证明其实

际从事的行为需要批准而未经批准，行为在客观上具有非法性，原则上就可以认定其具有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主观故意。在证明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故意时，可以收集运用犯罪嫌疑人的

任职情况、职业经历、专业背景、培训经历等证据，证明其提出的“不知道相关行为被法律

所禁止，故不具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主观故意”等辩解不能成立。除此之外，还可以收集

运用以下证据进一步印证犯罪嫌疑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所从事行为具有非法性。比如，犯罪

嫌疑人故意规避法律以逃避监管的相关证据：自己或要求下属与投资人签订虚假的亲友关系

确认书，频繁更换宣传用语逃避监管，实际推介内容与宣传用语、实际经营状况不一致，刻

意向投资人夸大公司兑付能力，在培训课程中传授或接受规避法律的方法，等等。 

犯罪数额的认定。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应当根据其实际参与吸收的全部金额认

定。但以下金额不应计入犯罪嫌疑人的吸收金额：(1)犯罪嫌疑人自身及其近亲属所投资的

资金金额；(2)记录在犯罪嫌疑人名下，但其未实际参与吸收且未从中收取任何形式好处的

资金。 

 

集资诈骗行为认定 

 

对非法占有目的的判断。集资诈骗罪的本质特征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

法集资。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区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的关键要件，对

此要重点围绕融资项目真实性、资金去向、归还能力等事实进行综合判断。犯罪嫌疑人存在

以下情形之一的，原则上可以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1)大部分资金未用于生产经营活动，

或名义上投入生产经营但又通过各种方式抽逃转移资金的；(2)资金使用成本过高，生产经

营活动的盈利能力不具有支付全部本息的现实可能性的；(3)对资金使用的决策极度不负责

任或肆意挥霍造成资金缺口较大的；(4)归还本息主要通过借新还旧来实现的；(5)其他依照

有关司法解释可以认定为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形。 

相关证据的收集和运用。证明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可以重点收集、运用以下

客观证据：(1)与实施集资诈骗整体行为模式相关的证据：投资合同、宣传资料、培训内容

等；(2)与资金使用相关的证据：资金往来记录、会计账簿和会计凭证、资金使用成本(包括

利息和佣金等)、资金决策使用过程、资金主要用途、财产转移情况等；(3)与归还能力相关

的证据：吸收资金所投资项目内容、投资实际经营情况、盈利能力、归还本息资金的主要来

源、负债情况、是否存在虚构业绩等虚假宣传行为等；(4)其他涉及欺诈等方面的证据。 

 

单位犯罪处理 

 



单位犯罪判断。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多以单位形式组织实施，且所涉单位数量众多、层

级复杂，其中还包括大量分支机构和关联单位，集团化特征明显。对于是否认定为单位犯罪，

应当从能够全面揭示犯罪行为基本特征、全面覆盖犯罪活动、准确界定区分各层级人员的地

位作用、有利于指控犯罪、有利于追缴违法所得等方面依法具体把握。对于刑法规定应当追

究单位刑事责任的，如同时具备以下情形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可以以单位犯罪追究：

(1)犯罪活动经单位决策实施；(2)单位的员工主要按照单位的决策实施具体犯罪活动；(3)

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经单位决策使用，收益亦归单位所有。但是，单位设立后专门从事违

法犯罪活动的，应当以自然人犯罪追究刑事责任。 

对于参与互联网金融犯罪，但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是否追究其刑事责任，

应当区分两种情形处理：(1)全部或部分违法所得归分支机构所有并支配，分支机构应作为

单位犯罪主体；(2)违法所得完全归分支机构上级单位所有并支配的，不能对分支机构作为

单位犯罪主体追究刑事责任，而是应当对分支机构上级单位追究刑事责任。 

个人责任追究。在单位犯罪中，如果分支机构被认定为单位犯罪主体的，该分支机构相

关涉案人员应当作为该分支机构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

刑事责任。如果仅将分支机构上级单位认定为单位犯罪主体的，分支机构相关涉案人员可以

作为上级单位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 

对符合追诉条件的分支机构(包括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两种情形)

及其所属单位，对相关分支机构涉案人员可以区分以下情形处理：(1)有证据证明上级单位

(比如总公司)在业务、财务、人事等方面对下属单位及其分支机构进行实际控制，下属单位

及其分支机构涉案人员可以作为上级单位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2)现有

证据无法证明上级单位与下属单位及其分支机构之间存在实际控制关系的，对符合单位犯罪

构成要件的下属单位及其分支机构可按单位犯罪追究，下属单位及其分支机构不符合单位犯

罪构成要件的，可按将下属单位及其分支机构的涉案犯罪嫌疑人以个人犯罪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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